关于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监督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的说明

起草背景

现行《办法》自2013年3月1日施行以来，在规范我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秩序、保障工程勘察设计质量、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基础性作用。但随着我区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、工程建设领域改革深化及监管模式迭代，原办法已难以适配新形势、新要求。主要局限以下三点:一是上位法更新衔接不足。自2013年以来，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等国家上位法、规章多次修订，新增信用监管、数字化监管、全过程质量管控等要求，原办法部分条款与现行上位规定存在不一致，不衔接问题。二是行业发展与监管需求不匹配。我区新型城镇化、“一带一路”核心区建设、工程总承包模式等快速推进，勘察设计行业数字化转型、现场履职服务等新场景、新问题不断涌现，原办法对规范市场秩序、突出地方特色、设计单位现场服务实名制等监管内容覆盖不全、规定滞后。三是监管效能与治理能力有待提升。当前“放管服”改革持续深化，事中事后监管成为核心，原办法监管手段偏传统、协同机制不健全、信息化监管缺失，难以满足精准化、规范化、高效化监管要求，需修订完善监管体系、压实各方责任，创新监管方式。本次修订是贯彻落实国家工程领域改革部署、衔接上位法规、适配我区勘察设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，对规范市场秩序、提升行业治理能力、服务自治区城乡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起草过程

梳理江苏、四川、甘肃等其他省区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监督管理相关办法修订情况，组织开展立法后评估、上位政策法规梳理、行业现场摸底、社会调研等工作，结合自治区勘察设计行业发展实际、监管堵点难点以及放管服改革、工程质量安全监管、数字化审查等形势新要求研究起草初稿，经内部多轮研讨打磨完善，再书面征求司法、发改、应急管理、民用航空等相关部门意见建议，形成了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监督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。

修正内容

本次修正重点围绕5个核心方向：

一是统一监管职责，优化营商环境。规范主管部门法定表述，明确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工信、发展改革、应急、民航等部门分工监管职责；取消区外企业进疆备案要求，改为基本信息登记，破除市场壁垒，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二是强化创新引领，支持行业转型。明确政府支持勘察设计科技创新，推广BIM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应用，鼓励工程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询、建筑师负责制等新型建设模式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三是规范市场秩序，完善发包承包规则。完善招投标管理，禁止规避招标，明确评标核心依据，鼓励提高设计方案优劣的评标权重；强化未中标方案知识产权保护，规范合同管理，倡导合理定价、优质优价，优先支持中小企业承接非必须招标项目。

四是健全责任体系，强化质量监管。完善勘察设计单位质量保证体系，明确法定代表人、技术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及执业人员分级终身质量责任，严格执行逐级校审、签字盖章制度；明确施工图审查核心范围，规定未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不得使用。

五是突出地方特色，细化管理要求。明确勘察设计文件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体现中华民族、区域特点与地理环境的协调统一；要求影响城市景观和公共利益的重大标志性建筑、基础设施工程设计方案，需向社会公示征求公众意见。

